
四、执法程序

1.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承办机构：柳州市卫生计生监督所

处罚对象：柳州市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应当予以行政处

罚的管理对象。

咨询电话：监督一科（0772）2606884

监督二科（0772）2825486

监督三科（0772）2827730

监督四科（0772）2827906

监督五科（0772）2856255

监督七科（0772）2809483

计划生育监督科（0772）2801190

投诉电话：（0772）2820132



行政处罚程序流程图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行政处罚案件来源

卫生机构监测报告的 有关部门移送的

卫生监督管理中发现的 下级机关报请的

上级机关交办的

社会举报的

立案

不予立案的，书面

记录存档并反馈给

相关部门或举报人

调查取证，收集制作相关证据

案件调查终结并进行合议

违法事实不成

立，予以销案；

违 法 行 为 轻

微，不予行政

处罚

超出本机关管

辖的，移送有管

辖权机关处理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听证）

行政处罚决定

送达当事人（7 个工作日）

当事人执行处罚决定

结案


